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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98               证券简称: 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6-61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

于 2015 年 12 月 12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披露了本公司二级子公司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鲁

桥建设”)拟参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速集团”)龙

口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高速)段(以下简称“龙青高速公路”)

项目招投标事宜：鲁桥建设拟投标担任该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并根

据招标文件要求承诺采用股权信托模式参与投资项目公司，中标后签

订施工总承包合同与投资合作协议，通过项目施工收入和投资回报获

得收益。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二十一次会议(临时)及 2016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5年 12月 17日，公司披露了该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鲁桥建设被确定为龙青高速公路段工程项目候选人，预计中标价贰拾

肆亿陆仟捌佰玖拾伍万伍仟柒佰柒拾柒元整(¥2,468,955,777.00) 。

2015 年 12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该项目中标公告: 鲁桥建设被确定

为龙青高速公路工程项目中标单位。2016 年 2 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



 2 

鲁桥建设与高速集团签订龙青高速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书。 

目前，鲁桥建设按照招投标文件的规定与高速集团签署了《龙口

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高速)段项目投资合作合同》(以下简称

“《投资合作合同》”)及《龙口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高速)段

项目投资合作合同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一、合同风险提示 

1.《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自合同双方法定代表人或

授权代表盖章并加盖相关印章后生效。 

2. 根据龙青高速公路招投标文件要求，合同双方签订《投资合

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共同投资设立山东高速龙莱公路有限公

司（项目公司暂定名），作为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投资合作合同》

及其《补充协议》是龙青高速公路施工投资一体化项目协议文件的组

成部分，与招投标文件、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书等共同构成完整交易

文件。 

3. 合同各方均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

遇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的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甲方: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005,641.516万元 

法定代表人:孙亮 

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港口、机场的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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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经营、开发、收费；高速公路、桥梁、铁路沿线的综合开发、

经营；土木工程及通信工程的设计、咨询、科研、施工，房地产开发

经营（以上须凭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建筑材料销售；机电设备租赁；

广告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乙方：山东鲁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傅柏先 

经营范围: 批准范围内公路、桥梁、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施工（凭

资质证书经营）；建筑机械加工、修理，建筑机械及设备租赁；筑路

工程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三、合同主要内容 

1. 项目公司名称：山东高速龙莱公路有限公司（暂定名） 

2.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由甲乙双方及其他股东以货

币形式按照股权比例出资，其中甲方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51%，应

缴付注册资本金 510 万元；乙方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30.15%，应

缴付注册资本金 301.5万元；国开基金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8.85%，

应缴付注册资本金 88.5万元；另一投资人占项目公司股权比例为 10%，

应缴付注册资本金 100 万元。乙方可通过其指定的信托公司或其他机

构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出资义务并签署相关协议。 

3. 建设模式：本项目采取“合资建设+项目管理+施工总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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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甲方及乙方（或乙方指定机构）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设立本

项目的项目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投资建设单位。乙方或其指定机构作

为项目公司股东参与项目公司管理及建设期的项目管理。 

4. 建设资金：龙青高速项目初步设计批复概算总金额为

474,298.18 万元（鲁交建管[2015]77 号）。乙方就本项目资本金出资

金额为 12 亿元（含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301.5万元）。除乙方出资总额

以外的龙青高速项目建设资金的融资均由甲方协助项目公司取得。 

5. 项目公司管理：项目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经营

管理层，股东各方按公司章程规定参与项目公司管理。 

6. 标的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 

（1）乙方按照《投资合作合同》约定为本项目所投入的项目资本

金总额为 12 亿元（含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301.5万元）。乙方应按甲方

要求的进度按时足额出资到位，将项目资本金汇入项目公司基本账户。 

（2）甲方有义务回购乙方项目公司标的股权及相关权益，回购后，

有关乙方在项目公司中的全部权益归属甲方享有。 

（3）甲方于收购期起点日（T 日）受让乙方在项目公司中的标的

股权以及相关权益。 

收购期起点日(T 日)为本项目交工验收之日起满一年之日，或通

车之日起满一年之日(以二者先到时间为准）；因征地拆迁等非乙方原

因造成的交工验收延迟的，收购起点日为实际开工日起届满 48 个月

之日。 

甲方自收购期起点日(T 日)开始在三年内分三期支付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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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款总额等于乙方实际出资总额与资金投资回报之和。资金年化

投资回报率为 5 年期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进入收购期前，计息

不付息，计复利。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合作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主要业务经营

业绩有积极影响；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实质影响。 

五、备查文件 

1.《龙口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高速)段项目投资合作合

同》； 

2.《龙口至青岛公路龙口至莱西(沈海高速)段项目投资合作合同

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5 月 16 日 

 

 




